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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健行科技大學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使進駐之中小企業了解自身之權利與

義務、促進營運發展及培植科學技術人才，依據健行科技大學育成中心管理要點，

訂定健行科技大學育成中心輔導、管理及考核進駐企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中心對進駐企業之輔導 

(一) 輔導項目如下 

1. 技術支援 

2. 行政支援 

3. 營運規劃、行銷推廣 

4. 智慧財產權相關事務 

5. 協助申請融資貸款 

6. 市場資訊與圖書支援 

7. 管理訓練 

8. 協助申請政府補助款 

(二) 輔導方式如下 

1. 由進駐企業輔導老師與進駐企業討論輔導需求，並完成輔導記錄表。 

2. 若需推薦通案或個案輔導專家供諮詢或聘任顧問。通案諮詢顧問由本中心

統籌聘任，個案諮詢顧問由進駐企業自行遴聘。 

3. 一般行政服務由本中心協調及協助完成。 

4. 進駐合作期間企業需配合本校任務提供所需之相關資料，唯不得渉及企業

機密事項。 

(三) 輔導費用如下 

1. 免費輔導項目 

（1） 行政管理支援 

（2） 一般性技術引進或技術開發諮詢 

（3） 一般性企業經營管理諮詢 

（4） 一般性資料庫系統查詢 

（5） 其他經商議免費之項目 

2. 付費輔導項目 

（1） 商業營運規劃服務費 

（2） 法律諮詢服務費 

（3） 技術合作開發或改良服務費 

（4） 行銷推廣等商業活動服務費 

（5） 各項訓練課程服務費 

（6） 人力資源媒合服務費 

（7） 個別專案委託服務費 

（8） 常年顧問服務費 

以上之費用均依相關法令規定或本中心與企業界雙方協商決定辦理。 



三、 本中心對進駐企業之管理 

(一) 進駐企業、人員及進駐場所管理 

1. 進駐企業之常駐人員應向本中心登記，並遵守本中心之各項規定。 

2. 進駐人員於工作時間應配戴識別證。 

3. 進駐場所之各種配置或裝潢施工之設計圖，須經本中心同意。 

4. 本中心提供進駐場所之各種配備，由進駐企業簽署借用及保管，於遷出時，

須負返還之責任，若有毀損須照價賠償。 

5. 進駐場所不得登記為企業分公司所在地，且除計畫營運使用外，不得供作

其他用途。 

6. 進駐企業之有害廢棄物，應由進駐企業依相關法規負責清理及處理。 

7. 進駐企業如需以健行科技大學或本中心名義對外進行活動時，須事先徵得

本中心之書面同意。 

8. 未經本中心同意，使用人不得將進駐空間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

使用，或將使用權轉讓於他人。 

9. 為確保進駐本中心之企業， 於遷離或畢業時完成進駐空間恢復及財產清點

歸還，進駐時繳交保證金新台幣2萬元，於企業畢業或遷離無息歸還保證

金。 

10. 凡畢業或遷離之企業，如有未搬離物件或財產受損，由本校強制執行清空，

若衍生相關修繕或清理費用，由企業支付，保證金亦不退還。 

(二) 公共設施管理免費使用之公共設施，使用者應善盡使用時之管理責任，並遵守

各項使用規則。 

1. 付費使用之公共設施，採使用後付費原則，於每月底與本中心。 

2. 結算一次。 

3. 公共設施使用時間若有重疊，得由本中心協調使用。 

(三) 營運績效管理 

1. 進駐企業應每三個月製作營運報告書（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送本中心

備查。 

2. 對於本中心所舉辦之各項相關活動，進駐企業應積極參與。 

四、 本中心對進駐企業之考核 

(一) 考核項目如下 

1. 營運項目是否相符。 

2. 營運績效。 

3. 應繳款繳付狀況。 

4. 借用物品返還。 

5. 違法情事如：不服本校之規定、屢勸不聽且與本校教職員衝突者、有損本

校校譽之情事，本中心有權中斷與企業之合約並強制遷離本校。 

6. 諮詢輔導：未依規定繳交輔導記錄表達2次以上者中止進駐合作關係，實

體進駐廠商限期於一個月內遷離。 

(二) 考核方式 

1. 本中心依據輔導報告每半年召開考評會議，並得邀請企業負責人到場說明。 

2. 考評結果得作為本中心營運執行之依據。 

3. 考評結果與建議，本中心以書面知會各企業。 

五、 離駐管理 

進駐企業離開本中心，依以下三類情況處理： 

(一) 畢業：進駐企業若有下列情事者，得申請畢業。 

1. 合約期滿。 



2. 依輔導計畫達成既定之輔導目標者。 

3. 技術移轉完竣或產品已正式量產者。 

4. 合約未到期，但企業業務及人力規模擴充，非本中心可提供資源者。 

(二) 遷駐：進駐企業若有下列狀況，本中心得提前終止合約，並限期於一個月內搬

離。 

1. 應繳款項逾三個月仍未結清者。 

2. 進駐人員涉及違法情事，經調查屬實者。 

3. 營業項目與進駐申請相違背者。 

4. 違反雙方所簽合約者。 

5. 進度報告嚴重落後者。 

6. 進駐滿一年欲繼續留駐，但廠商回饋條款無法經協議成立者。 

(三) 休駐：進駐企業若有下列情事，可直接向本中心申請，獲本中心同意通知後，

應按相關規定辦理休駐手續並限期於一個月內遷離。 

1. 公司經營遭遇緊急狀況，無法繼續營運者。 

2. 對本中心提供之輔導與協助不滿意，且經要求改善而無具體改進者。 

3. 其他合理具體之理由，且經本中心同意者。 

六、 服務費用 

本中心服務費用如附表：健行科技大學育成中心服務費用收費一覽表。 

七、 本中心處理業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處理。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核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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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服務費 

服務項目 收費 注意事項 

進駐註冊費 10,000元/年 
進駐註冊費為每年繳交 1 次，於當年度進駐

二個月內繳交完成 

培育室維護費 一個位置 500元/月 提供一套辦公桌椅位置、鐵櫃 

停車證 
1、汽車每學期 5,000元 

2、機車每學期 500元 
依本校停車場管理辦法辦理 

識別證 每張 100元 識別証工本費 

門禁管制卡 每張 200元 不退費 

進駐保證金 20,000元 依據要點第三條第（一）款第 9目辦理。 

 

優惠方案 

1. 本校畢業生、在校生創業（負責人或擔任董監事職務者）免收進駐註冊費。 

2. 獲 u-start 計畫補助之企業，計畫期間免收培育室維護費。 

3. 績優企業（如有專利、技轉、產學計畫產出之企業）僅收一次進駐註冊費。 


